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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浙0282民初11747号
何广伟：本院受理的原告邹峰与被告何广伟

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被告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原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及诉讼当事人
须知、举证通知书及当事人权利义务告知书、开庭
传票、民商事案件诉讼须知、外网查询告知书、廉
政监督卡、自动履行告知书等诉讼材料。上述材
料请至慈溪市人民法院浒山法庭领取，逾期不领，
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你
方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日内。本案定于2021年4月6日14时15分在本
院浒山人民法庭第六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判决。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0）浙0282民初11847号

尤欣：本院受理的原告华雨婷与被告尤欣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被告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原告
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及诉讼当事人须知、举证通知书
及当事人权利义务告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民
商事案件诉讼须知、外网查询告知书、廉政监督卡、自
动履行告知书等诉讼材料。上述材料请至慈溪市人民
法院浒山法庭领取，逾期不领，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你方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定于2021年4月6
日14时45分在本院浒山人民法庭第六审判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0）浙0282民初11951号

贺超：本院受理原告胡孟育诉被告贺超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送达相关诉讼
文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
条之规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民事
诉讼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跟踪卡、诉讼须知、当事
人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及开庭传票。原告诉请：1.判
令被告支付原告货款83102元并支付2019年10月
17日起至款项实际清偿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
贷款基准利率计算的逾期利息损失；2.本案诉讼费由
被告承担。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
日内。逾期未答辩、举证的，视为放弃相关权利。本
案定于2021年4月6日上午10时45分在慈溪市人
民法院浒山人民法庭第五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不
出庭的，将依法缺席判决。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0）浙0683破24号之一

2020年9月25日，本院根据浙江嵊州农村商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三江支行的申请，裁定受理嵊州
市万鑫服装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2021年1月5
日，嵊州市万鑫服装有限公司管理人向本院提出申
请，称债务人无可供清偿的财产，债务人财产不足
以清偿破产费用，现管理人请求本院宣告嵊州市万
鑫服装有限公司破产并终结嵊州市万鑫服装有限
公司破产程序。本院查明，根据管理人核查，截止
2020年12月28日，本案已发生的破产费用共计人
民币1863元，均由管理人垫付，另预期发生破产费
用5000元，现债务人无可供清偿的财产，债务人财
产不足以清偿破产费用。本院认为，嵊州市万鑫服
装有限公司管理人请求宣告债务人破产并终结破
产清算程序，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准许。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43条、第107条之
规定，本院于2021年1月7日裁定宣告嵊州市万鑫
服装有限公司破产并终结嵊州市万鑫服装有限公司
破产清算程序。 嵊州市人民法院
（2020）浙03破97号

本院已于2020年12月28日裁定受理温州诺美
芙鞋业有限公司清算一案，并于2020年12月31日指
定温州中源立德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为管理
人。本案适用快速审理方式。温州诺美芙鞋业有限
公司的债权人应自2021年2月20日前，向管理人温
州中源立德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通讯地址：
温州市瓯海区娄桥街道中汇路81号瓯海金融综合服
务区A3幢902室；联系人：戴振洁，18906651289）申
报债权。未申报债权的，不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温州诺美芙鞋业
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管理人清
偿债务或交付财产。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定于2021年
2月22日下午14时30分在本院第十八法庭（温州市
鹿城区市府路512号）召开。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
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温州诺美芙鞋业有限公司的
法定代表人、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应在本公告之日起15
日内向本院（或管理人）提交公司印章、账簿、文书资
料、财产状况说明、债务清册、债权清册、有关财务会
计报告等，并依法履行其他义务，否则将依法承担相
应民事责任。 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2020）浙0304民初8806号

石康宁：本院受理的原告温州市瓯海区景山街道
将军村经济合作社与被告石康宁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审理阶段
系列告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自公
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1年4
月5日14时30分在新桥法庭第二审判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20）浙0304破129号

本院根据申请人王爱芝的申请，于2020年12月
30日作出（2020）浙0304破申207号民事裁定书，裁
定受理温州中通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
适用快速审理方式进行审理，于2021年1月6日指定
温州中源立德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担任温州
中通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管理人。温州中通装饰工程
有限公司登记股东徐君翔、张方园应于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15日内向管理人温州中源立德会计师事务所有
限责任公司（管理人联系人员：吴家鹭、戴振洁，联系
号码：1396781005、18906651289。地址：温州市瓯海
区娄桥街道中汇路81号瓯海金融综合服务区A3幢
902室）移交公司财产、印章、账簿、文书等资料。温州
中通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于2021年2月6
日前向管理人申报债权。逾期申报者，可以在破产财
产最后分配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
要求补充分配，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
权所产生的费用。温州中通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的债
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温州中通装饰工程有限
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

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于2021年2月26日9时00分
在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第十三审判庭召开，请各债
权人准时参加。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

织的，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
明书，债权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
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
身份证件，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应提交律师执业证、
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20）浙0521破11号

本院于2020年12月11日裁定受理浙江杭机专
用机床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经湖州市中级人民
法院依程序确认，本院于2020年12月17日指定湖
州正立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担任浙江杭机专用机
床有限公司管理人。根据破产程序规定，浙江杭机
专用机床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于2021年3月19日
前向管理人（通讯地址：浙江省德清县武康街道永安
街148号四楼；邮政编码：313200；联系人：夏雯；联系
电话：0572-8067325，13655825637；申报时间：周一
至周五8：30-17：00，国家法定节假日除外）申报债
权，书面说明债权数额、有无财产担保及是否属于连
带债权，并提供相关的证据材料。逾期申报者，可以
在破产财产最后分配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
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
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未申报债权的，不
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
使权利。浙江杭机专用机床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财
产持有人应尽快向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浙
江杭机专用机床有限公司及其股东和财务责任人，
应于本公告刊登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或管理人提
交财产状况说明、债务清册、债权清册、有关财务会
计报告以及职工工资的支付和社会保险费用的缴纳
情况等帐册、重要文件资料。如拒不提交或提交的
材料不真实，或者伪造、销毁帐册、重要文件资料，依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127条之规定，可
以对直接责任人员依法处以罚款。

因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需要，本院定于2021年3
月31日上午9：00以网络会议形式召开第一次债权
人会议，网络会议通过“全国企业破产重整案件信
息平台”召开，具体参会步骤由管理人另行通知。
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参
加会议时，如系自然人
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
明；如系法人或者其他
组织的应提交营业执
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
人身份证明书；委托代
理人出席会议的，应提
交授权委托书、委托代
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
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
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
师事务所的指派函。

本案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
应当公告的事项此后将通

过“全国企业破产重整案件信息网”（http：//pccz.court.
gov.cn）予以公告。 德清县人民法院
（2020）浙0521破8号

本院于2020年9月1日裁定受理浙江绿宝石化
能源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经湖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依程序确认，本院于2020年12月2日指定湖州正
立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担任浙江绿宝石化能源有
限公司管理人。根据破产程序规定，浙江绿宝石化
能源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于2021年3月12日前向
管理人（通讯地址：浙江省德清县武康街道永安街
148号四楼；邮政编码：313200；联系人：夏雯；联系电
话：0572-8067325，13655825637；申报时间：周一至
周五8：30-17：00，国家法定节假日除外）申报债权，
书面说明债权数额、有无财产担保及是否属于连带
债权，并提供相关的证据材料。逾期申报者，可以在
破产财产最后分配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
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
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未申报债权的，不得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
权利。浙江绿宝石化能源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财产
持有人应尽快向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浙江
绿宝石化能源有限公司及其股东和财务责任人，应
于本公告刊登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或管理人提交
财产状况说明、债务清册、债权清册、有关财务会计
报告以及职工工资的支付和社会保险费用的缴纳情
况等帐册、重要文件资料。如拒不提交或提交的材
料不真实，或者伪造、销毁帐册、重要文件资料，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127条之规定，可以
对直接责任人员依法处以罚款。

因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需要，本院定于2021年3
月26日上午9：00以网络会议形式召开第一次债权
人会议，网络会议通过“全国企业破产重整案件信息
平台”召开，具体参会步骤由管理人另行通知。依法
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参加会议
时，如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系法人或
者其他组织的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
人身份证明书；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应提交授权
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
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

本案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应当公
告的事项此后将通过“全国企业破产重整案件信息网”
（http：//pccz.court.gov.cn）予以公告。德清县人民法院

（2020）浙1004民初5317号
王琪（身份证号码：3310021994****2921）：本

院受理原告陈佳敏诉被告王琪为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
你外出地址不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九十二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材料、
开庭传票及举证通知书。原告要求判令被告王琪返还
陈佳敏欠款50000元和每月利息500元；诉讼费由王琪
承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及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十五日内。本案由审判员张凯水担任审判长，与人民陪
审员杨圣荣、王统茂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定于2021年
3月31日9时00分在本院第十三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20）浙1004民初5278号

鲍乐林（身份证号码：3303821989****8019）：
本院受理原告梁贝贝诉被告鲍乐林为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因你外出地址不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材料、开庭传票及举证通知书。原告要求判令被
告立即偿还原告借款20000元，并支付自起诉之日起
至判决履行完毕之日止按照全国银行间贷款市场报价
利率计算利息损失；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及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内。本案
由审判员张凯水担任审判长，与人民陪审员杨圣荣、王
统茂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定于2021年3月31日9时
20分在本院第十三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判决。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20）浙1081民初10758号

朱天琪：本院受理原告王得宏诉你买卖合同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证据、廉政监督卡、民事
诉讼风险提示书、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自
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
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
日和15日内。本案定于二〇二一年四月六日上午
九时二十分在温岭市人民法院第二十二审判庭公开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温岭市人民法院

更正：本报2020年12月29日第10版法院公告栏
中，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2020）浙0106民初7842号
一案公告中被送达人“马安峰”应为“马安锋”，特此更正。

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公告
根据杭州瑞科思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与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协议编

号：浙江Y11170141-23号)，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所合法拥有的本公告项下资产（包括债权及担
保从权利）已依法转让给杭州瑞科思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特公告通知债务
人及各担保人或义务承担人,从公告之日起向杭州瑞科思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履行相关义务。杭州瑞科思管理咨询有限公

司作为上述资产的受让人，现公告要求债务人及担保人或义务承担人，从公告之日起向杭州瑞科思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履
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或法院判决文书所确定的义务。

标的债权清单
基准日：2020年10月20日 单位：人民币元

注：1、清单中保证人、抵押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中债务人、债权金额、担保人等
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2、本公告清单仅列示截至 2020年10月20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给杭州瑞科思管理咨询有限公
司的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它应付款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
算。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

或主管部门代为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特此公告。
联系电话：18868840685、0571-87836745

杭州瑞科思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2021年 1月15日

债务人名称

余姚市科星毛绒制品有限公司

本金

23678460.52

欠息

7550477.69

保证人

华鑫化纤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谢志虎、汪莉华、李亚非、谢铭

抵押物

抵押物1：抵押人宁波亚美毛绒制品有限公司名下位于宁波余姚市泗门镇工业规划区的工业房地产提供抵押担保，抵押物证载建筑面
积10024.86平方米，土地使用权面积16527.50平方米，抵押金额为3185万元。抵押物2：抵押人谢志虎、汪莉华名下位于安徽省芜湖市
经济开发区银湖春天33幢住宅提供抵押担保，抵押物证载建筑面积383.78平方米，使用权类型出让，抵押金额为537万元。

浙江卓毓控股有限公司 永嘉县瑞丰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法律及财政部、银监会的有关规定，以及浙江卓毓控股有限公司与永嘉县瑞丰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签署的《债

权转让协议》，浙江卓毓控股有限公司已将下表所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项下享有的全部权利（包括但不限于主债权、担保
债权、违约金债权、利息债权、损失赔偿权）依法转让给永嘉县瑞丰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浙江卓毓控股有限公司与永
嘉县瑞丰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联合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永嘉县瑞丰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借款人及其相应的担保人或其承继人，
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永嘉县瑞丰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等相关法律文件项下约定的偿付义
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卓毓公司联系电话：0577-85558556
瑞丰公司联系电话：13780161320

浙江卓毓控股有限公司
永嘉县瑞丰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 1月15日
单位：人民币元

注：1、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
中债务人、合同编号、债权金额、担保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2、本公告清单列示截至2020年8月13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给永嘉县瑞丰小额贷款股份有限
公司的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它应付款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

算，实际计算与欠息金额不一致，以实际计算为准。已经进入诉讼程序的，并已由浙江卓毓控股有限公司垫付的应由借款
人及担保人负担的诉讼费、执行费等以有关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额为准。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
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序号

1

债权行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借款人名称

浙江华光电力成套设备有限公司

债务情况（截至2020年8月13日）

借款合同编号

33010120140018884

本金

4,441,436.38

欠息

3,335,215.20

担保人

吴成光、黄菊芬、林金华、浙江宝德龙阀门有限公司、吴进光、温州利达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缪云宝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香溢融通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法律及财政部、银监会的有关规定，以及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香溢融通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签署

的《债权转让协议》，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已将其对下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项下享有的全部权利（包括但不限于
主债权、担保债权、违约金债权、利息债权、损失赔偿权）依法转让给香溢融通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浙商资产管
理有限公司与香溢融通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联合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香溢融通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借款人及其相应的担保人或其承继人，从
公告之日起立即向香溢融通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等相关法律文件项下约定的偿付义务或
相应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香溢融通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联系电话：0574-87078193
浙商资产联系电话：0579-89172808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香溢融通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 1月15日
单位：人民币元

注：1、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
中债务人、合同编号、债权金额、担保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2、本公告清单列示截至2020年12月23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给香溢融通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的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它应付款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

算，实际计算与欠息金额不一致，以实际计算为准。已经进入诉讼程序的，并已由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垫付的应
由借款人及担保人负担的诉讼费、执行费等以有关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额为准。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
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序号

1

2

累计

主债务人名称

兄弟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东阳市兄弟工贸有限公司

担保人名称

浙江伦达实业有限公司、东阳市兄弟工贸有限公司、上海百安电器有限公司、兄弟控股集团（上海）活塞有限公司、东阳市福泰隆实业有限公司、李世清、李爱、浙江滨海活塞有限公司（保证）

浙江曙光实业有限公司、兄弟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东阳市福泰隆实业有限公司、东阳市富强电器实业有限公司、颜关伟、颜爱儿、李世清、吴留香、吴蕴芳（保证）

抵（质）押物

上海百安电器有限公司（第二顺位抵押）

东阳市福泰隆实业有限公司（抵押）

账面本金余额

26327503.1

55659355.09

81986858.19

账面利息余额（含罚息、复息）

28644454

31197601.1

59842055.1

账面本息合计

54971957.1

86856956.19

141828913.29

为核实登记“广东邦家”案集资参与人信息，确定集资参与人

合法权益，现开展“邦家”案集资参与人信息登记工作。请集资参

与人在登记期限内，如实、全面登记身份及投资信息。现就登记事

项公告如下：

一、登记平台及网址：广东“邦家”案信息登记平台，网站地址：

https://bj_firs.gzclearing.com。

二、登记期限：2020年12月21日至2021年1月20日。

三、登记人员范围：经各地司法机关判决认定的“邦家”案受损

集资参与人。

四、登记内容：集资参与人的身份信息及银行账户信息。

五、集资参与人在登记信息后，需上传相关证明材料（报案回

执、合同、收据、转账凭证、资金流水单等，扫描或拍照后录入系统）。

六、集资参与人应及时并如实、全面登记信息，以免影响自身

的合法权益。逾期未登记所产生的法律后果，由集资参与人本人

承担。

注意事项

1.如登记人借用他人身份投资“邦家”及其关联公司的，应以

被借用人员的身份登记，清退款项由集资参与人与登记人自行协

商处理。

2.集资参与人本人去世的，由其权利继承人登记，其权利继承

人需提供材料证明其与集资参与人存在继承关系（例如户籍信息

底卡、结婚证）。权利继承人登记采取首位登记制，后续发生纠纷

由各权利继承人之间自行解决。

3.登记人对登记内容的真实性负法律责任。如故意编造虚假

信息，提供虚假材料的，将依法惩处，构成犯罪的，移交司法机关依

法追究刑事责任。

关于登记“广东邦家案”集资参与人信息的公告


